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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滨江文化园管理中心 2018年度专项资金
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

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长沙

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长

财绩〔2019〕4 号）文件精神，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小组对

2018 年度长沙滨江文化园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重点

项目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情况

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小组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完善了个性

指标，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对长沙滨江文化园管理

中心 2018 年度重点专项资金的预算、项目申报、项目执行情况、

项目绩效进行了全面评价。通过听取单位情况介绍、查阅会计

凭证、核实支出数据、实地勘察、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获取相

关资料，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相关要求，

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对管理中心员工

和社会公众发放了调查问卷。共收回问卷 1407 份，其中：管理

中心员工 257 份、社会公众 115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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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本次重点绩效评价项目资金总指标金额为

5379.88 万元，2018 年已确认支付金额 4661.82 万元，年末指标

结余 718.06 万元，资金核查比例 100%。在整个评价过程中，

管理中心积极配合，能及时、完整、准确的提供相关资料。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长沙滨江文化园（以下简称文化园）位于长沙新河三角洲，

占地总面积约 186 亩。园区内有长沙博物馆、长沙市规划展示

馆、长沙图书馆、长沙音乐厅（以下统称“三馆一厅”）、景观

塔及周边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15.5 万平方米。文化园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全面对外开放。

管理中心于 2015 年 2 月批准设立，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以下简称“市文旅广电局”）所属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主要职责有：含“三馆”在内的园区物业管理、公共设施管理；

协调园区内各单位的日常运行管理事务；整合宣传资源，进行

整体宣传推介；组织园内大型文化活动和接待工作；对音乐厅

的国有资产和委托运营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本次评价的项目资金为 2018 年音乐厅经营管理及演出补

贴、能源费用、物业管理费及日常运行经费，主要用于音乐厅

经营管理及演出补贴、文化园物业管理、能源使用以及管理中

心日常运转。

（二）项目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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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绩效总目标

通过实施本项目，提升滨江文化园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使之成为有口皆碑的“省会地标、长沙客厅、文化圣殿、百姓乐

园”。打造全国公共文化旅游示范基地，积极拉动文化消费经济

增长，推动“湖湘文化”走向世界。用好文化园平台，提升入园

人数，全年不低于 20 万人次。采用五分量表法衡量管理中心员

工与社会公众的综合满意度均在 4.5 分以上。

2.2018 年具体绩效目标

（1）音乐厅经营管理及演出补贴

演出场次：全年演出总场次不低于 200 场（交响乐大厅演

出不低于 100 场），其中：自营演出不低于 80 场（按季分配，

每季度不低于 15 场，每年不低于 20 场双管以上编制大型交响

乐团演出）、A 类演出不少于 40 场、B 类演出不少于 24 场、C

类演出不少于 16 场、政府用场 80 场、其他租场 40 场。

演出票价：每场自营演出均设置低于 100 元的超低惠民票

价，艺术教育普及演出最高票价不超过 100 元，公益类演出制

定 10-20 元超低票价。

上座率及观众满意度：年平均上座率不低于 60%，观众对

演出服务满意度不低于 4.5 分。

考核：管理中心每年考核。

（2）能源费用

总能耗费用上升不超过 10%。其中：用水量不超过 10 万吨，



— 5 —

上升幅度不超过 7%；用电量不超过 900 万度，上升幅度不超过

12%；用气量不超过 120 万立方，上升幅度不超过 5%。全年无

故障停电、停水、停气。

（3）物业管理费

设施设备完好率 98%以上，维修及时率 100%，电梯运行正

常率 100%，供配电运行正常率 100%，供热运行完好率 98%，

给排水运行完好率 100%，供电照明系统亮灯率 95%以上，有效

投诉率低于 1%，有效投诉处理率 100%。

服务标准：湖南省物业管理五星级项目评定标准。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组成及执行情况

管理中心本次重点绩效评价项目资金总指标金额为

5379.88 万元，2018 年已确认支付金额 4661.82 万元，资金支出

率 86.65%，年末指标结余 718.06 万元，占 13.35%。

（二）项目资金分配及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总指标 已确认支付 指标剩余

1 音乐厅经营管理及演出补贴 1399.50 1399.50 0.00

2 能源费用 1414.92 889.48 525.44

3 物业管理费 2390.46 2262.05 128.41

4 日常运行经费 175.00 110.79 64.21

合计 5379.88 4661.82 7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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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音乐厅经营管理及演出补贴，依据指标文号：长财预

〔2018〕001 号，下达指标金额 1399.50 万元，按照《长沙音乐

厅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分 4 次各支付给长沙保利 349.88

万元，共计 1399.50 万元，无结余。其中：委托经营管理补贴

899.5 万元，演出补贴 500.0 万元。

2.能源费用，依据指标文号：长财预〔2018〕001 号，下达

指标金额 1414.92 万元，实际支出 889.48 万元，结余 525.44 万

元。其中：水费 42.56 万元，电费 511.6 万元，燃气费 335.32

万元。

3.物业管理费，依据指标文号：长财预〔2018〕001 号；立

项文件：《长沙市委办公厅会议纪要〔2015〕5 号》。下达指标

金额 2390.46 万元，根据与中航物业签订的《服务类政府采购合

同协议书》（第三年度）的约定，分 12 次支付给中航物业 2281.22

万元，其中以日常运行经费指标支付 19.17 万元。指标结余

128.41 万元。

4.日常运行经费，依据指标文号：长财预〔2018〕001 号，

下达指标金额 175.00 万元，实际支出 110.79 万元，结余 64.21

万元。主要是管理中心的办公费、电话费、培训费等日常零星

开支。

四、项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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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组织情况

1.音乐厅经营管理及演出补贴：经长沙市人民政府授权，通

过公开招标，管理中心与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利公司）签订了长沙音乐厅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双方约定：

管理中心行使音乐厅的业主管理权，并对其经营管理工作进行

监督和考核。管理中心制定了《2018 年度长沙音乐厅考核管理

办法》和考评细则，分季度、年中、年底对保利公司的各方面

工作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固定资产清查、日常管理、安全

管理等方面，并形成了全面有效的书面记录。

2.能源费用管理情况：管理中心制定了《长沙滨江文化园能

源管理办法》、《2018 年长沙滨江文化园管理中心节能减排方

案》等相关管理制度。设置了能源管理员岗位，实行专门管理。

建立能源台账，对能耗数据进行总结和分析。根据气候变化，

及时调整中央空调机组的开启台数、开关时间和温度控制；根

据国家电网用电高峰调负要求适时关闭景观亮化；建设容量为

1000 立方的雨水收集系统，用于园区绿植喷淋浇灌；在节假日、

接待任务和重大活动时，根据不同情况调整喷泉开放时间和水

池换水频率。

3.物业管理工作情况：2016 年 7 月，管理中心与中航物业

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期限三年。管理中心编制了《长沙滨江文

化园物业服务百分制考核细则》，物业管理部每天对中航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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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并纳入月度考核评分；每月由三馆和管

理中心分别对物业服务情况进行考核评分；每季组织召开物业

监督委员会会议，征集意见和建议，督促整改；安全委员会每

月对园区安全情况进行检查，以杜绝安全隐患。

（二）目标完成情况

1.音乐厅经营管理及演出补贴

演出场次：全年演出总场次 339 场（交响乐大厅演出 161

场），其中：自营加合作演出 147 场（双管以上编制大型交响

乐团演出 20 场）、A 类演出 57 场、B 类演出 30 场、C 类演出

60 场、政府用场 58 场、其他租场 82 场。除政府用场目标未完

成外，其他目标均完成。

演出票价：每场自营演出均有设置低于 100 元的超低惠民

票价，艺术教育普及演出最高票价未超过 100 元，公益类演出

均制定 10-20 元超低票价，全年平均票价约 101 元。目标完成。

上座率及观众满意度：年平均上座率 78.25%，观众对演出

服务满意度 4.83 分。目标完成。

考核：管理中心分季度、年中、年底对保利公司的各方面

工作进行考核。目标完成。

2.能源费用

总能耗费用较 2017 年同期上升 6.27%。其中：用水量为 9.88

万吨，同比上升 6.5%；用电量为 833.33 万度，同比上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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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气量为 113.35 万立方，同比上升 4.3%。全年无故障停电、停

水、停气。目标完成。

3.物业管理费：

设施设备完好率 98%，维修及时率 100%，电梯运行正常率

100%，供配电运行正常率 100%，供热运行完好率 98%，给排

水运行完好率 100%，供电照明系统亮灯率 95%以上，有效投诉

率低于 1%，有效投诉处理率 100%。目标完成。

服务标准：湖南省物业管理五星级项目评定标准。目标完

成。

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管理中心制定了《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

针对各个项目制定了《长沙音乐厅考核管理办法》、《长沙滨

江文化园能源管理办法》、《2018 年长沙滨江文化园管理中心

节能减排方案》、《2018 年长沙滨江文化园能耗分析》、《长

沙滨江文化园物业服务百分制考核细则》等实用、细致、便于

操作的管理制度。管理中心在项目资金预算、管理方面较好地

执行了各项规章制度，基本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规定。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论证，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

途；财务基础数据和会计资料数据真实、准确；支付审查较为

严谨，基本符合专款专用原则，较好地执行了内部采购流程和

审批制度。此次评价尚未发现存在截留、挪用、虚列支出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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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长沙滨江文化园管理中心2018年度完成了政府绩效考核目

标任务，全年开放 310 天，接待游客总量 346.66 万人次，游客

满意度均超过 4.5 分，取得了良好绩效，主要表现如下：

1.推行了“文化惠民”理念。音乐厅全年演出实现了月月有公

益场次、场场有惠民票价，全年举办“百姓舞台·百姓家”暨市民

开放日、高雅艺术进校园、公益讲座、免费观演活动等四大公

益普及活动 62 场次，市民音乐会、湘江·未来大师、中国乐派、

打开艺术之门等三大惠民系列 55 场次，年均票价 101 元，惠及

市民超 10 万人次，提升了文化惠民的社会效应和良好口碑。问

卷调查显示，有 83.45%的观众对票价优惠亲民感到非常满意，

13.74%的观众感到满意。

2.提高了知名度和美誉度。2018 年，伦敦交响乐团、穆特

与华沙交响乐团、BBC 威尔士广播乐团等众多世界名团名家来

到音乐厅，提升了音乐厅的知名度。通过举办长沙音乐厅三周

年庆典暨演出季发布会，开展了为期 47 天的“秋之颂”第三届长

沙国际音乐艺术季活动，共 20 场演出，15 场大师班、公益讲座

等扩大了音乐厅的影响力，从而有利于文化园整体形象的提升。

问卷调查显示，有 86.8%的群众对文化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感

到非常满意，10.94%的群众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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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障了园区正常运行。2018 年，博物馆对外开放 2472 小

时、图书馆对外开放 3708 小时、音乐厅演出 339 场，职工食堂

接待用餐人数达 40 万余人次，园区公共区域照明（含亮化）累

计开启 4390 小时，中央空调全年运行 8040 小时。管理中心通

过优化照明灯开启时间、结合温度季节调整空调温度、建立渗

漏雨水收集系统、开展节能宣传教育活动等五方面的措施，既

降低了能耗，又保证了各场馆的舒适度，保护了文物优良的温

湿度环境。

4.提升了园区环境水平。通过加强物业服务的品质管理，物

业履约呈现安全有序、环境优美、保障有力的新形象。2018 年，

共保障重要接待服务 60 批次，会务服务 201 场，保障重宾、贵

宾、嘉宾、外宾各项接待零失误。设备实施维护保养到位，运

行状况良好。安全保障有力，车辆引导有序。较好的物业管理

满足了园区和“三馆一厅”良好的开放运营。问卷调查显示，有

87.05%的群众对安全保障和环境舒适感到非常满意，11.48%的

群众感到满意。

七、存在的问题

1.目标设置不完整。音乐厅经营管理及演出补贴目标申报表

中有部分目标未列入，如自营演出需按季度分配，每季度不得

低于 15 场；艺术教育普及类演出，最高票价不超过 100 元；公

益类演出制定 10-20 元超低票价等。另外目标细化量化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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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目标未完成。音乐厅每年应提供免费的中小厅 80 场

给予政府举办各类活动或演出，实际政府用场为 58 场，完成率

仅 72.5%，造成资源浪费。

3.绩效自评不客观。单位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内容不完

整，结果不客观，自评得分未能真实反映单位项目资金的产出

和效益，以及存在的问题。

4.预算执行不到位。2018 年，评价项目资金总指标 5379.88

万元，年底已确认支付 4661.82 万元，年末指标结余 718.06 万

元，结转结余率 13.35%。其中：能源费和日常运行经费均在 11

月前下达指标，但执行率仅 63%。

5.财务管理欠规范。管理中心在列支物业管理费时从日常运

转经费中支出 19.17 万元，存在专项资金指标调剂；管理中心收

回能源费用 127.67 万元。其中：长沙工务局 3.83 万元、龙骧巴

士码头 11.73 万元、音乐厅 111.21 万元、浙江传媒 0.89 万元。

上述资金均直接冲抵能源费用指标，没有及时上缴财政；长沙

工务局、浙江传媒使用能源未与管理中心签订合同，也未获相

关单位审批同意。

6.票价限制不科学。根据委托经营合同，每场自营演出均需

设置低于 100 元的超低惠民票价，但根据演出团体在国际国内

的影响力和表演实力分为 A、B、C 三类，表演水平有较大差距，

受众也不尽相同，笼统采用一档票价限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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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惠民票数未明确。根据委托经营合同，对演出低价惠民票

没有明确数量或比例，设置 100 张或 1 张都不违约，惠民力度

大打折扣。

8.租场演出质量偏低。通过现场调查反映，部分演出票价不

低，质量低，演出阵容与海报宣传不符，现场体验较差，影响

了音乐厅整体形象。

9.节能管理制度未建。文化园 2018 年园区总能耗费 1093.13

万元，与 2017 年相比上升 6.27%。虽然管理中心在用电、用水、

食堂等方面采取了节能措施，但未形成系统的管理制度应用于

日常运营。

10.物业管理欠完善。管理中心采购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包

揽所有物业项目，虽然方便了园区管理，但不利于成本管控和

质量考核。经查阅物业服务合同和相关资料，并调研有关市场

价格，部分项目服务价格偏高。另外整个园区绿化覆盖不够，

便民设施欠缺，如无自饮水设备，停车场、卫生间标识不清晰，

图书馆厕所卫生不到位，园区内商品价格偏高等。

八、相关建议

1.加强绩效目标管理。无论是整体支出还是专项支出，无论

属本级资金还是上级资金，年初都应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申

报绩效目标，明确资金使用范围，量化、细化绩效指标，为绩

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提供基础，对目标未完成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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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来年调整目标。重视绩效自评工作，单位应客观真实反

映绩效自评结果，提高自评质量。

2.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根据年初制定的资金计划，做好项目

安排，启动预算资金运行监控，把握资金支付和项目执行进度，

保证 6 月资金支付率和项目执行率均达到 30%，9 月达到 50%，

12 月达到 85%，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其中：能源费应减少

预算，据实拨付。

3.规范财务管理。杜绝专项资金指标调剂，调整物业管理费

指标支出。管理中心收回能源费用 127.67 万元应及时上缴财政。

长沙工务局、浙江传媒使用能源应获相关单位审批同意后及时

与管理中心签订合同。

4.科学设置票价档位及惠民票数。音乐厅应根据演出团体

类别，合理确定票价。对演出低价惠民票应明确数量或比例，

真正做到惠民生、暖民心。

5.提高演出质量。音乐厅应建立演出质量考核体系，把关所

有演出质量，尤其对租场更应重视，对质量不达标的控制其演

出场次，确保“文化圣殿”的美誉。

6.强化节能减排。管理中心对历年能耗数据进行科学分析，

出台《节能目标责任和评价考核实施方案》，建立“目标明确，

责任清晰，措施到位，一级抓一级，一级考核一级”的节能目标

责任和评价考核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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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优化物业管理。管理中心应总结历年来物业管理经验，探

索新的物业管理模式，分项目进行专业分包，如将清洁卫生这

一技术含量较低的服务发包给专业清洁公司，园林绿化、设备

维护、保安服务发给相应的专业公司，以确保质量，控制成本。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绩效评价情况，长沙滨江文化园管理中心 2018 年

重点项目在立项、绩效目标、资金分配、项目效益等方面情况

较好，但在预算执行、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等环节中存在问题，

评价小组按照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

方面进行评价，综合评分 87.65 分，评价等级为“良”。

长沙市财政局

2019 年 7 月 31 日


